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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



提出审核意见


内设法制机构组织有关人员对承办人的提出的法制审核意见进行讨论，提出法制机构审核意见，出具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1个工作日）





审核


承办人对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审核，提出法制审核意见。（3个工作日）





登记


对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进行统一编号、登记。对材料不全，不符合要求的，提出补正材料意见（0.5个工作日）





受理


内设法制机构的承办人对行政执法人员送审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材料进行初审。（0.5个工作日）





送达执行


行政执法人员将《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书》直接送达被执法单位，无法直接送达的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被执法单位按照决定书执行。（1个工作日）





集体研究


行政执法人员依据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报分管领导审定和集体研究。（3个工作日）





回复


行政执法人员根据办党组研究决定，制作《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书》，反馈被执法单位。（1个工作日）








